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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輔導與諮商專業倫理申訴案件處理要點 
 

 
民國 111年 9月 17日第 46屆第 8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31日第 47屆第 6次專業倫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7日第 47屆第 6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總則 

1.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會組織章程及輔導與諮商專業倫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訂定「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輔導與諮商專業倫理申訴案件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要點之被申訴人或被檢舉人（以下統稱被申訴人）須為申訴或檢舉事件發生期間曾為本會會員或

經本會認證之諮商心理專業督導或學校輔導專業督導者（以下簡稱認證專業督導者），申訴人或檢

舉人不在此限。 

3. 本會會員或認證專業督導者被申訴或檢舉時，該專業倫理申訴案件之受理、調查、審議、申復等由

本會之輔導與諮商專業倫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倫委會）辦理。 

4. 非本會會員或認證專業督導者被申訴或檢舉時，本會得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或檢舉人，因非屬本會管

轄故不予受理，並同時告知得依行為人之身分向相關單位申訴或檢舉。 

4.1被申訴人具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身分時，得向其所屬公會申訴或檢舉。 

4.2被申訴人具教師或學生身分時，得向其所屬單位申訴或檢舉。 

第二條 倫委會受理申訴之原則  

1. 調查及審議專業倫理申訴案件時，應秉持公正與獨立原則。 

2. 應依「專業倫理案件申訴書」（以下簡稱申訴書）案由，審議被申訴人違反專業倫理守則之情事。

但不受雙方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3. 不受理匿名申訴或檢舉案件。 

第三條 受理申訴之流程  

1. 申訴人或檢舉人認為本會會員或認證專業督導者有違反專業倫理之情事時，應以書面方式為之。填

寫申訴書、誠實證言切結書並檢附相關事證（以下簡稱申訴文件），向本會提出。  

2. 本會接獲申訴文件，應於收件後3個工作日內轉交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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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倫委會接獲申訴文件，應於10個工作日內確認是否受理該案件，並函復申訴人或檢舉人；不受理時

應敘明理由。 

4. 申訴人或檢舉人於前述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10個工作日內，得填寄申復申

請書，向本會提出申復。本會應於15個工作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以一次為限。 

5. 確認受理後，由倫委會組成三人調查小組，並推派一人為召集人。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為調查小

組成員。 

6. 確認受理後，本會以書面通知被申訴人於10個工作日內提交申訴答辯書。 

第四條 調查過程  

1. 調查小組依調查需要，得分別訪談申訴人或檢舉人、被申訴人或證人，以釐清案情。 

2. 調查小組得要求申訴人或檢舉人、被申訴人或證人提供補充資料。 

3. 調查小組應於受理案件60個工作日內提出調查報告書。若有延長調查之需要，調查小組應於期限前

5個工作日向倫委會申請展延，至多可延長30個工作日，以延長1次為限。並以書面通知雙方當事人

。 

4. 調查小組應依據本會專業倫理守則及相關法規完成包含事實認定及理由與處理建議之調查報告書。

並將調查報告書送交倫委會審議。 

第五條 審議會議與處理結果  

1. 倫委會應於收到調查報告書後15個工作日內召開審議會議。  

2. 倫委會審議倫理申訴案件須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之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同意始得決

議。  

3. 委員因迴避而不足三分之二時，由倫委會另聘達法定開會人數之專家學者擔任之。 

4. 倫委會應就調查報告書做出審議，以確認是否有申訴書所指之違反專業倫理情事。 

5. 若違反專業倫理情事確立，除通知被申訴人任職單位外，倫委會得依調查結果作出停權或除名之處

分建議，並依相關法規提出處理建議。 

6. 審議結果應由本會以郵寄送交雙方當事人。 

7. 所有提供給倫委會委員之文件均應編號列管，紙本資料會後回收並銷毀。電子檔資料應加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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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結案後由委員自行刪除。 

第六條 處理建議  

1. 倫委會之處理建議提交本會後，本會應就倫委會之建議進行處理。 

2. 若違反專業倫理情事確立，本會除通知被申訴人任職單位外，應依程序經理事會決議予以停權，或

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3. 本會得依據《心理師法》、《學生輔導法》等相關現行法規及程序將違反專業倫理確立案件移請主

管單位處理。 

4. 被申訴人若涉違法事宜，得由申訴人或檢舉人自行尋求司法救濟。 

第七條 申復處理  

1. 申訴人或檢舉人及被申訴人對審議結果不服，於接獲處理建議20個工作日內，得填寄申復申請書向

本會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2. 本會受理申復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30個工作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

復結果。 

3. 審議小組應由輔導與諮商專業倫理學養與經驗兼具者3人或5人組成，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

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4. 原倫委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5. 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請倫委會委員及調查小組成員列席

說明。 

6. 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倫委會，由其重為決定。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

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倫委會重新調查。 

7. 前款申復決定送達申復人前，申復人得撤回申復。 

8. 申復審議結果應以郵寄送交申復人。 

第八條 紀錄保管與保密  

1. 專業倫理申訴案件之相關紀錄應於案件結束後，以機密方式保存10年，列為本會重要交接文件。 

2. 參與專業倫理申訴案件調查、審議之委員和相關會務人員對資料應盡保密之責，所持有的文件資料



4 

 

或檔案均應於相關會議審議後自行銷毀或刪除。 

第九條 迴避原則 

1. 倫委會委員及調查小組成員應依《行政程序法》第32條自行迴避專業倫理申訴案件之調查、審議。 

2. 倫委會委員及調查小組成員若與雙方當事人具現任之師生關係、同事關係、督導關係、其他利害關

係、權力關係不對等者應迴避之。 

3. 雙方當事人於專業倫理申訴案件調查、審議確定前，亦得依《行政程序法》第33條第1、2項敘明理

由申請迴避，此項申請須由倫委會決議之。 

第十條 撤銷申訴  

1. 若申訴人或檢舉人撤銷申訴或檢舉，倫委會得同意撤銷。 

2. 若申訴人或檢舉人撤銷申訴或檢舉，而倫委會根據現有的證據顯示有繼續完成程序之必要，得持續

完成專業倫理申訴案件處理程序。 

第十一條 與專業倫理申訴案件相關之法律行動  

1. 若雙方當事人展開任何與專業倫理申訴案件有關之法律行動時，須知會本會。 

2. 若在申訴審理期間有任何與申訴有關之法律行動展開，則申訴審理程序將逕行擱置，直到法律行動

終結為止。 

3. 若倫委會決議擱置申訴程序，或俟法律行動終結後重啟申訴程序，均應知會雙方當事人。 

第十二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十三條 本要點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